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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栋浩：本院受理原告孙文娟与被告李栋浩
离婚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
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
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
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，并定于
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一审
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平邑县人民法院

遗 失 声 明
  黄岩不慎遗失律师证，执业机构：山东京杭律
师事务所 ，执业证类别：专职律师 ，执业证号：
1 3 7 0 4 2 0 1 1 1 1 7 9 2 2 7 8 ，律 师 资 格 证 号 ：
A20093704052092 ，执业流水号：11461051 ，声明作废。

法院公告
2025 年 5 月 22 日

关于限期支付拖欠维修费及拖离维修车辆的通知函
  致：张风波
  自：张海朋
  你方(张风波，男，汉族，户籍：山东省平度市白沙
河 街 道 办 事 处 东 杜 家 村 2 5 6 号 ，身 份 证 号 码 ：
37022619710613****)自 2015 年 5 月初将车牌号为鲁
RK3228 牵引车(鲁 RT238 挂车)放于我汽车维修部，
用于你方另一车辆的维修配件使用，车辆维修好后，
你方将另一车辆开走鲁 RK3228 牵引车(鲁 RT238 挂
车)仍存放于我处至今未处理。你方拖欠我处维修费
8900 元至今未偿还。因你方一直未将鲁 RK3228 拉
走，我方也一直联系不到你方，后我方于 2015 年 10
月将你方的上述车辆拖至附近停车场存放，中间又转
移另一车场存放，产生拖车费用共计 2000 元；由于你
方未处置上述车辆，我方将该车辆存在停车场，每月
产生费用 600 元，自 2015 年 10 月截至本函发出之日
即 2025 年 5 月共计 115 个月，产生停车费 69000 元，
为此，我方向你方郑重函告：
  1、限你方在收到本函后 3 日内结清上述全部欠
款(维修费 8900 元、拖车费 2000 元以及截至 2025 年 5
月份停车费 69000 元，暂计 79900 元)至我方账户(账户
信息：户名：张海朋，账户：6228480248131445475)，并自
行拖离滞留车辆，如未在上述期限内支付我方上述费
用且拒不拖走上述车辆，则视为你方放弃车辆所有
权，我方自行处理，一切法律后果将由你自行承担。
  2 、如 有 异 议 ，请 立 即 联 系 张 海 朋 ，电 话
15066276872、13793298027 ，逾期未回复即视为无异议。
       致函人：张海朋 2025 年 5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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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权转让通知书
  根据我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15 日与王连

波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及其支付款项情

况，我公司已将山东聊城利民药业集团有限

公司 1000 万元贷款债权(包括本金及利息)转

让给王连波。山东聊城利民药业集团有限公

司债权额 1743 . 84 万元，抵押人为聊城利民中

药饮片有限公司。请借款人及其抵押人向受

让人履行偿债义务，特此通知。

    聊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    2025 年 5 月 21 日


